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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民政〔2021〕159 号 

 

 

开江县民政局 

关于印发《开江县民政局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
管理信息公开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局机关各股室、所属事业单位： 

经县民政局党组会议研究，现将《开江县民政局福利彩票公

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开江县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5 日 

开江县民政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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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县民政局福利彩票公益金 

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全县民政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的社会

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彩票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》《民政部彩票公

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》《四川省民政厅福利彩票公益金使

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》《达州市民政局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

公开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开江县民政局福利彩票公益金（以下简

称“福彩公益金”）是指中央、省级和市级福彩公益金补助开江

县中由县民政局负责分配使用的，以及县本级留成福彩公益金中

由县民政局负责分配使用的，专项用于发展社会福利和相关公益

事业发展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遵循“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便民”的原则，按照“谁使用、谁分配、谁管理、

谁公开”的职责，做到应公开尽公开。 

第四条  县民政局以及使用福彩公益金项目的单位（以下简

称“项目单位”）是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。 

福彩公益金使用单位是指与县财政局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

的预算单位，包括一级预算单位和二级预算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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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公开内容 

第五条  县民政局应当公开以下信息： 

（一）获得上级补助及本级留成资金额度、资金使用方向等； 

（二）本级使用的项目信息，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单位、资

金额度、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； 

（二）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他应公开信息等。 

第六条  各项目单位应当对所执行项目公开以下信息： 

（一）项目信息，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主要内容、项目周期、

资金额度、项目负责人、联系方式、项目完成情况、实际效果、

接受督查情况等； 

（二）其他有利于体现项目效果的文字、图片、影像资料等； 

（三）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等。 

第七条  除本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的应当公开的福彩公

益金项目使用管理信息外，鼓励县民政局、各项目单位根据实际

情况通过多种形式增加信息公开内容。 

 

第三章  公开方式和程序 

第八条  每年 3 月 10 日前，县民政局应将上一年度使用补

助县级项目资金的使用规模、资助项目、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等

报送达州市民政局和省民政厅规划财务处（科），同时报达州市

民政局和省民政厅归口业务处室（科室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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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县民政局每年 6 月底前通过开江县人民政府门户

网站公开上级补助县本级和县本级留成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信

息。各项目单位应当在每年 6 月底前按照本办法规定，在开江县

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福彩公益金有关使用管理信息。 

第十条  县民政局应当按照县财政局有关规定，将公益金有

关信息纳入部门预（决）算信息公开。 

第十一条  县民政局及各项目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发布

的内部报批审核机制，加强信息审核，对上报、发布信息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负责。县民政局福彩公益金相关信息应当经主要领导

审签后对外公开。 

第十二条  县民政局、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立、

使用和管理彩票公益金资助标识。 

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、设备，项目单位应当

在主体建筑物或设施设备的显著位置设立或铭刻标注“彩票公益

金资助-中国福利彩票”的永久性标识。 

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培训类项目，应当在项目培训通知、

培训课件及培训现场等显著位置标注或悬挂“彩票公益金资助-

中国福利彩票”标识。 

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服务类项目，应当在服务过程中通过

小旗或佩戴胸牌等形式向受助对象展示“彩票公益金资助-中国

福利彩票”标识。 

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社会公益活动等其他项目，应当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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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适方式设立资助标识。 

 

第四章  监  督 

第十三条  县民政局和项目单位在信息公开工作中应当主

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社会监督。通过信息公开暴露、发现的

问题，由相关部门依法依纪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 项目单位在信息公开中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由

县民政局予以责令改正，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规处理： 

（一）延期公开信息的； 

（二）公开信息有较大错漏的； 

（三）拒不公开信息的； 

（四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的。 

县民政局在信息公开中存在前款规定行为的，由达州市民政

局责令改正，通报批评；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的，按照其规定处理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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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县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

 


